
中山离婚律师事务所在线咨询解答

产品名称 中山离婚律师事务所在线咨询解答

公司名称 广东国时律师事务所

价格 99.00/件

规格参数 深圳律师:专业高效
专业律师:一对一服务
律师事务所:胜诉率高

公司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东环二路环保大楼1102室

联系电话 13026699746 13026699746

产品详情

过去协调需要带律师吗 这个是这样的哈 就是我们委不委托律师 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就是说委托不委托 的衡量标准就是你需不需要 就是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离婚呃
没有什么子女抚养权的争争夺 没有那个复杂财产的分配的话呃 你确实可以自己去 因为轮他只是去协调
对吧 就是说开庭之前会有一个调解的过程 那么那边会出调解员或者是审判员
他本身过来就问一问两边的一些情况 问一问情况呢 然后听听各方的意见 然后中间做一定的调解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呃 坦率说 你是不是必须要带着律师律师去呢 带着去肯定效果会更好
因为律师他熟悉法律相关的规定 更了解怎么样去跟法官做一个沟通 这个是有好处的
当然也要根据你自己的经济能力 根据你事情的具体复杂程度 对吧 这个不强求
国时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律师团队平均执业年限在5年以上 ，70%以上律师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多年来，
秉承规模化、品牌化、化的发展理念，为数以万计的客户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办理婚姻财产、离婚抚养
权、婚内出轨、家暴离婚赔偿以及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等案件上万起 多年来代理港澳台离婚以及美日澳
等涉外婚姻案件，提供离婚协议起草、海外房产分割、抚养权诉讼等，凭借丰富的法庭诉讼经验和娴熟
的谈判技巧，调解、化解矛盾，以扎实的法律功底和精湛的办案技巧充分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赢得了
众多委托人的信任和高度评价 广东专业婚姻财产律师在线 深圳涉外离婚律师咨询
离婚，结婚，无缝衔接，您见过吗？ 情感 有两台车 那都登记在他名下的公司的名字
请问一下离婚的时候可以分割吗 这个在离婚的时候是没办法分的 因为公司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只有一个法人单位 那么他和我们每个自然人他是一样的 他有独立的人格 他有独立的财产
那么这个车登记在公司的名下 那么它就属于公司的财产 并不属于你们的共同财产 当然说
如果这家公司是你们结婚之后设立的 你作为股东 他享有的这个股权 这个是属于共同财产
那么这个股权是可以在离婚的时候 作为共同财产来分割的 那么这个股权的价值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价值
搁在公司里面就蕴含进了这个股权的这个价值里面 对不对 分割这个股权也是一样
可以分割到相应的共同财产部分的 还没办离婚手续 不让见小孩 不容易啊 这个真是难啊
这个我觉得因为两个人在离婚的过程中 可能确实是面临到 矛盾的爆发点是吧 那是矛盾*尖锐的时候
确实很常见的就是 另一方拿这个小孩子来扣住了 不给对方没见 有一种呢也是害怕对方抢走啊
大家在争抚养权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是需要你和配偶有一个沟通
也可以让父母或者是两边关系比较好的人 去做一个中间人去协调一下啊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也可以通过找一下妇联社区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调解性的工作 来化解这方面的一个矛盾



但确实这个通过法律手段不是那么容易 跑， 能起诉他回家吗 是不能的 因为啊 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
任何人无权干涉 即使是他自己的也不可以 碰到这种情况 只有两个办法 以后对好一点 对岳父母好一点
让自己回来 第二 如果他确实不想回家 而你们感情 确实已经破裂 你可以向 提起离婚诉讼 即使他不回来，
也可以判决离婚 这样呢 离婚以后你就能 找一个新的了 找到新之后呢 也一定要对人家好一点
要不然呢，还会跑 大家觉得吴律师说的对吗 关注吴律师 一个给你出主意的律师
聪明人才能看懂的，招招够用 中山离婚律师事务所在线咨询 解答 问44：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相对
应财产部分，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该补偿数额应如何计算？ 第五十二条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由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 五、离婚 第六十二条 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款规定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要求撤销其监护资格，并
依法新的监护人;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应予受理 第六十三条人
民审理离婚案件，符合民法典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应当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
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三、关系 第二十三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不予
支持;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经调解无效，应依照民法典千零
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权，因继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 第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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